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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
號B1

承辦人：李虹彣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41

傳真：(02)29689917

電子信箱：ao166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019461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022423938_110D2421948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辦理「110學年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進階專

業回饋人才及教學輔導教師認證、換證審查作業」事項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月21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00009651號及

10月8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0013599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將於111年度起停止辦理進階專業回饋人才及教學輔

導教師認證作業。為保障已參與人才培訓研習且認證研習

檢核年限尚未期滿教師之權益，教育部特增辦1梯次認證審

查作業。

三、旨揭認證、換證審查作業注意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收件期間：110年10月1日至12月28日止。

(二)資料上傳：請至「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」填寫並

提交專業實踐資料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

１、認證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(１)進階專業回饋人才：曾參與108學年度以後（含108

學年度）培訓之教師。

(２)教學輔導教師：曾參與107學年度以後（含107學年

度）培訓之教師。

(３)上述尚未取得認證教師，可於作業期間申請認證審

查，並依期程繳交專業實踐資料。

(４)倘前述教師未能於110年12月底前向教育部提交認

證申請者，由本局協助教師完成認證審查事宜，辦

理時程另案公告。

２、教學輔導教師換證：

(１)101年度以前（含101年）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認證資

格資現職中小學教師及校長。

(２)有繼續擔任教學輔導師之意願，並經學校推薦，且

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、工作不力或不

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。

四、本案聯絡人：

(一)認證、換證相關疑問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曾勤樸專任助

理，（02）77491228，ntnutdo@gmail.com。

(二)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臺操作疑問：平臺維運團隊，

（02）23113040轉8435。

五、檢附110學年度教學輔導教師換證實施計畫（增辦梯次）1

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副本：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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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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